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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解放后ꎬ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集中体现ꎬ外资银行停闭成为

历史的必然ꎮ 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ꎬ其过程较为复杂ꎬ从中国政府的策

略而言ꎬ有一个从利用到清理的转变ꎮ 其中清理的方式前后亦并不一致ꎬ初期外资银行

多因自身经营问题自行歇业ꎬ朝鲜战争期间ꎬ军管等行政命令式的改造方式在美资银行

中使用ꎮ １９５２ 年之后歇业的外资银行ꎬ则多采取对价转让的清理方式ꎬ既照顾了对外关

系ꎬ也促进了大一统经济模式的形成ꎮ
〔关键词〕外资银行ꎻ上海ꎻ利用ꎻ清理ꎻ建国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ꎬ外资银行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

的集中体现ꎬ其停闭成为历史的必然ꎮ 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ꎬ外资银行的清

理过程比较复杂ꎬ从中国政府的策略来看ꎬ有一个从利用然后到清理的转变ꎮ 迄今为止ꎬ学界

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外资银行在华起源及其发展扩展上ꎬ只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其衰退和崩溃的

进程〔１〕 ꎬ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撑可为这一现象提供部分的解释ꎮ 本文即在挖掘已刊、未刊档案

及海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阐释ꎬ并透过上海外资银行命运的多

棱镜ꎬ兼及建国初期中外经济关系的嬗变ꎮ

一、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

至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止ꎬ共计 １５ 家外资银行在沪活动ꎬ其中美商银行 ５ 家、英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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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家、法商银行 ２ 家、荷商银行 ２ 家、比利时银行 １ 家ꎬ还有 １ 家总行设在伦敦ꎬ但实际是俄资

的莫斯科国民银行ꎮ 外资银行的业务历史上即与进出口关系非常密切ꎬ一般而言主要对象为

其本国进出口贸易商ꎮ 从整个建国初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来看ꎬ其起伏受到政治环

境影响良多ꎮ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 年间ꎬ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曾一度恢复ꎮ １９５０ 年贸易总额

超过了战前的 １９３６ 年ꎬ但随着美国以及英法等国对中国实行禁运ꎬ自 １９５１ 年ꎬ对资本主义国

家贸易下降ꎬ进口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８. ２ 亿元降为 １９５１ 年 ２. １ 亿元ꎬ１９５２ 年更降为 ０. ９ 亿元ꎬ而出

口ꎬ则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６. ７ 亿元降为 １９５１ 年的 ０. ８ 亿元ꎬ１９５２ 年更降为 ０. ７ 亿元ꎮ 国际贸易的

下降ꎬ必然影响到在沪外资银行的外汇经营状况ꎮ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 年上海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

状况可见表 １、２(单位:美元)ꎮ
表 １ 　 １９４９ 年下半期上海各指定银行外汇业务分类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外汇统计汇编初集»(内部刊物)ꎬ１９５０ 年ꎬ第 ３４０ －
３４１ 页ꎮ

表 ２ 　 １９５０ 年各外商银行外汇业务情况表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总行:一九五〇年外商银行业务情况»(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ꎬ中国物资

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３９ 页ꎮ
从上面两表观察ꎬ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外汇业务最显著的变化有二: (１)通过将 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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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期上海外资银行经营外汇数据与 １９５０ 年在华外资银行经营外汇数据(主要是沪、津两

行营业额ꎬ大致为各占一半)进行比较ꎬ可以发现外资银行的出口业务增多ꎬ进口业务减少ꎬ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政府实行“奖出限入”政策所收的实效ꎮ (２)上海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多

数处于亏损的境地ꎬ１９４９ 年 ９ 家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中ꎬ除了莫斯科国民银行和华比银行略

有盈余之外ꎬ其余各家银行俱为亏损ꎬ其中以麦加利、花旗、汇丰、东方汇理 ４ 家亏损最为严

重ꎮ
此外ꎬ外资银行在整个外汇业务中的比重相对较低ꎮ 根据不完全统计ꎬ１９４９ 年 ６ 月至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底ꎬ上海外汇交易所各指定银行移存提取外汇数字如下:(１)出口贷款ꎬ外资指定

银行占 ３８. １１％ ꎬ为最高ꎬ中行占 ３７. ７６％ ꎬ居次ꎬ华商指定银行占 ２４. １３％ ꎮ (２)华侨汇款ꎬ华
商指定银行占 ８９. ８６％ ꎬ中行占 ６. ７５％ ꎬ外资银行只占 ３. ３９％ ꎮ (３)其他(包括套汇、内部往

来、联行往来等转账数字在内)ꎬ中行占 ５２. ２９％ ꎬ华商银行占 ２３. ４４％ ꎬ外资银行占 ２４. ２７％ ꎮ
全部总百分比ꎬ中国银行占 ４２. ９７％ ꎬ华商指定银行占 ３０. １２％ ꎬ外资指定银行占 ２６. ９１％ ꎮ
(４)进口货款ꎬ中行占 ８６. ６５％ ꎬ外资银行为 ７. ８４％ ꎬ华商指定银行占 ５. ５１％ ꎮ〔２〕 显而易见ꎬ从
总体上而言ꎬ外资银行除出口贷款外ꎬ其余各项所占比重较小ꎮ 随着国家外汇银行国际业务

的拓展ꎬ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比重下降非常明显ꎬ１９４９ 年ꎬ上海 ５７％的进口押汇和 ５３％
的出口押汇由外资银行承办〔３〕 ꎬ至 １９５０ 年外资银行所占外汇业务份额仅为 ９. １％ ꎬ１９５１ 年为

２. ４％ ꎬ１９５２ 为的 １％ 〔４〕 ꎬ至 １９５３ 年ꎬ外汇经营总额降至 ０. ４８％ ꎮ〔５〕

存款是外资银行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外资银行的存款业务主要是来自外商企

业ꎮ 通过吸收存款等各种渠道积聚的大量资金ꎬ主要用于各类放款ꎬ而外资银行放款业务主

要是支持本国在华企业ꎬ对于华资厂商则采取紧缩保守的政策ꎮ 上海解放后ꎬ随着大批外商

企业的倒闭ꎬ外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大为减少ꎮ 上海解放初期ꎬ其存放仅占次要地位ꎬ详见表

３(单位:人民币万元)ꎮ
表 ３ 　 １９５０ 年各外资银行存放及盈亏情况表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总行:一九五〇年外商银行业务情况»(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ꎬ第 １４０ 页ꎮ

从表 ３ 统计数据可知ꎬ整个 １９５０ 年ꎬ８ 家外资银行存款总额共计人民币 ７３７. ６ 亿余元ꎬ放
款总额人民币 １９７. １ 亿余元ꎮ 而截至 １９５３ 年ꎬ外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已经基本停止ꎮ〔６〕 不仅

如此ꎬ存放款业务中亏损还非常普遍ꎮ 除了美国商业银行、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有少量盈

余之外ꎬ其余各家银行俱为亏损ꎬ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就是汇丰、麦加利和荷兰银行ꎮ
与此同时ꎬ外资银行在整个上海金融业存放所占比重不断下降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ꎬ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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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占全部金融业存款比例的 １０. ７％ ꎬ至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下降为 ３. ８％ ꎮ 而放款的情况则略有

变化ꎬ１９４９ 年 ６ 月ꎬ外资银行放款占全部金融业放款比例的 ７. １％ ꎬ至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略有上

升ꎬ占 ９. ３％ ꎬ但接近一年的时间ꎬ从未超过 １０％ 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 日军管会金融处训令上海票

据交换所恢复活动ꎬ外资银行的票据交换在整个金融业中占据非常小的比重ꎬ大部分时间未

达到 ３％ ꎮ 即便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到 ４ 月突然从 ３％增加到 ６. ６％ (这与汇丰银行开展业务有关)ꎬ
但是却不能改变外资银行在金融业比例关系中的地位ꎮ 显而易见ꎬ上海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

比较旧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旧中国外资银行在华擅自发行钞票ꎬ操纵汇率以及

外汇业务ꎬ经手中国进出口的绝大部分ꎮ 上海解放初期ꎬ外资银行因其头寸及手续的繁杂ꎬ各
行的经营项目最终缩减为打包放款及出口押汇、开信用状或托收及存放几种ꎮ 但即便如此ꎬ
随着国家行局垄断地位的逐渐确立ꎬ外资银行赖以维持的纯经济性金融业务亦逐步减少ꎬ自
１９５２ 年起ꎬ上海外资银行各项业务已经基本停顿ꎮ

二、新中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初步管理

解放战争后期ꎬ随着城市的不断解放ꎬ如何对待外商在华企业的问题就已经摆在了中国

政府面前ꎬ因其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复杂问题ꎬ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ꎬ中央政府没有专门

制定和颁布外国在华银行的管理法规ꎬ只有关于外交、对外贸易、外汇、私营银钱业管理等的

相关文件ꎬ成为新中国政府对待外资银行的政策依据ꎮ
(一)加强金融监管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ꎬ在解放的城市中对于外资

银行ꎬ“不要忙于令其停业ꎬ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ꎬ以凭核办” 〔７〕 ꎮ 七届二中全会

上更是指出:在取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以后ꎬ“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

文化事业ꎬ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ꎬ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ꎮ” 〔８〕 基于这样的认识ꎬ上海解放后ꎬ
对于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外资银行ꎬ则允许继续营业ꎬ但是实行一定的监管ꎮ

自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始ꎬ与上海外资银行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陆续颁布ꎮ 首先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分别于 ６ 月 ３ 日、９ 日颁布«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华东区外汇

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ꎬ其中规定:中国银行为“执行管理外汇任务及经营外汇业务之机

构”ꎬ所有外汇(含外币)皆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ꎬ换成外汇存单ꎬ或直接售与中国银

行ꎬ换成人民币ꎻ中国银行得随时检查指定银行外汇之账册ꎬ并规定各指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

之手续费ꎮ 而“指定银行”的任务为充当外汇交易员ꎬ办理出口押汇与打包放款ꎬ其购进之外

汇ꎬ即按当日外汇交易所市价ꎬ售予中国银行ꎬ或存入中国银行换取外汇存单ꎬ随时到外汇交

易所自行出售ꎮ 这表明ꎬ外资银行的外汇交易受到严格规定ꎬ外汇管理与经营权则由改组的

中国银行直接掌控ꎮ
６ 月 ４ 日ꎬ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公布关于外汇指定银行申请的通告ꎬ凡遵守人民政府

政策法令ꎬ过去办理外汇业务具有成绩ꎬ在国外有分支行或代理行者ꎬ可以向上海中国银行总

管理处国外部提出申请ꎬ经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财经委员会金融处核准后ꎬ成为经营外汇的

“指定银行” 〔９〕 ꎮ 随即ꎬ上海的 ２１ 家中外银行获此资格ꎬ其中外资银行 ９ 家ꎬ即花旗银行、大
通银行、美国商业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比银行、安达银行和莫斯科

国民银行ꎮ ９ 月 ６ 日ꎬ英商有利银行经华东区行同意申请成为指定银行ꎮ〔１０〕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荷兰银行获得指定外汇银行资格ꎮ〔１１〕 而沙逊、中法工商、运通、友邦等 ４ 家ꎬ因规模小ꎬ业
务少ꎬ不合指定银行条件ꎬ未予批准ꎮ

—０１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１２学术史谭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颁布ꎬ规定私营银钱业只准经营

各种存放款及票据贴现、埠际汇兑、押汇等银行业务ꎬ不得从事各种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ꎮ 并

须在 ９ 月 ２０ 日前将所订章程载明各项:名称、组织及地址、资本总额、业务范围及营业计划、
有限责任及经理人姓名、籍贯、简历、股东名册等ꎬ呈请上海市政府并转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

会ꎮ 而私营行庄自有资本额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ꎬ其中上海的银行标准是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元ꎮ
在资本额的构成中ꎬ现金资本部分不得少于规定的最低标准数ꎬ并应按规定比例向人民银行

缴纳存款保证金ꎮ 在存放上ꎬ则规定信用放款数额不得超过存款总数之半ꎮ 存款提存的付现

准备金ꎬ活存为 ７ － １５％ ꎬ定存为 ３ － ８％ ꎮ〔１２〕在颁布这一管理办法的同时ꎬ还相应颁布了«私
营银钱业申请登记验资办法»«关于处理暗帐的规定»«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补充办

法和规定ꎬ并由政府授权国家银行ꎬ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私营行庄的经营业务情况作全面检查ꎮ
(二)进行业务指导

建国初期ꎬ国家在加强对外资银行进行金融管理的同时ꎬ仍然利用外资银行的人力、资力

与国外关系ꎬ担任外汇指定银行ꎬ客观上使得外资银行成为对外贸易汇兑的桥梁ꎮ 之所以采

取“利用”的原则ꎬ主要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较为雄厚的资力ꎬ在国外机构多条件好ꎬ因而信

用良好ꎬ调拨灵活ꎬ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ꎬ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作用ꎬ比如:在对外贸易上

必要的运用ꎻ在国家银行和外联行还未建立经常可靠关系前ꎬ外资银行担任国外代理行ꎬ可以

代替联行的任务ꎻ可以利用它们的国外头存“增加出口ꎬ争取外汇”而服务ꎻ对外汇头寸的周

转ꎬ起着调盈剂虚的作用ꎻ节省了办理外汇业务的人手和物力ꎬ等等ꎮ
而在具体的操作中ꎬ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ꎬ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挂出人民币的外汇牌

价(７ 月起全国统一挂牌)ꎬ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立外汇交易所ꎬ以集中各指定银行的外

汇买卖ꎮ 在交易所内ꎬ交易员为指定银行ꎬ中国银行根据市场行情ꎬ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

行批准后每日公布外汇开盘价格ꎬ各交易员再依照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ꎬ严禁一切场

外交易ꎮ 至于外汇业务方面的各项具体问题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要求ꎬ
对指定银行随时颁发通函进行指导ꎮ 从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到 １９５１ 年底ꎬ这类通函共颁发了 ２００ 余

份ꎮ 由此外资“指定银行”在中国银行的监督下ꎬ经营出口押汇业务ꎬ将外汇移存中国银行ꎬ
取得外汇存单ꎬ在外汇交易所按牌价折合人民币卖给中国银行ꎮ 经营进口押汇可代进口商在

外汇交易所买入外汇存单ꎬ并向中国银行提取外汇ꎮ
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ꎬ外资银行的有利之处得到了充分的运用ꎮ 外国进口商得以外资银

行的信用状向中国出口商订货ꎬ出口商即利用信用状外汇售予国家银行的资金收购出口商

品ꎬ然后装运出口ꎮ 而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等则对资金短绌的出口商具有帮助ꎬ因而促进了整

个对外贸易的进行ꎮ 自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至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间ꎬ上海的外资银行业务在全市进口和出

口结算业务中ꎬ分别占了 １４％和 ３２％ꎬ对开展对外贸易和便利外汇资金结算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ꎮ〔１３〕

(三)督促清偿旧欠

近代以来ꎬ外资银行依恃特权ꎬ对华欠了许多债务ꎮ 为了彻底清查这些债务情况ꎬ以便督

促处理ꎬ在军管会金融处和外事处的支持与指导之下ꎬ中国银行于解放初期组织力量ꎬ对其进

行全面查帐ꎬ掌握了大量凭证、资料ꎮ 通过这一工作ꎬ也为随后对外资银行的清偿旧欠工作ꎬ
打下了基础ꎮ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付给办

法»ꎬ在全国范围内之银钱业ꎬ包括外资银行ꎬ所有尚未清偿之解放前存款ꎬ悉依本办法规定

给付之ꎮ〔１４〕对于外资银行而言ꎬ凡经批准歇业的ꎬ其全部债权债务ꎬ包括本币和外币ꎬ均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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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清理ꎬ由中国银行进行具体监督ꎮ
截至 １９５３ 年底的统计显示ꎬ上海地区需要办理的解放前存款清偿的行庄计 ２３０ 余家ꎬ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监督的清偿部分包括外资银行 １３ 家ꎮ １３ 家外资银行账面应偿付存户

数 ９６４５５ 户ꎬ应付 １３８４. ６５ 亿元(旧币)ꎬ实际接受登记 １００２０ 户ꎬ登记金额 ２３７. ４７ 亿元(旧
币)ꎮ〔１５〕根据 １９５４ 年的统计数据ꎬ截至当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１３ 家外资银行已经偿付 ２２６０ 户ꎬ金额

６６. ０３６３ 亿元(旧币)ꎬ暂时保管户数 ２３ 家ꎬ金额 ４８４３ 万元ꎬ尚未给付 ８３７３ 户ꎬ金额 １８０. ０３２３
亿元ꎮ〔１６〕由于清偿存款本身所存在的复杂性ꎬ经过一年的期限ꎬ大部分外资银行仍有遗留问

题不能解决ꎬ这些问题最终阻碍着外资银行的停业清理ꎮ
显而易见ꎬ与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相同ꎬ建国初期属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利益

的外资银行也面临着营业限制ꎬ不仅特权已经完全消失ꎬ而且还必须在国家银行的监督之下

才能进行有限的业务运作ꎮ 但是ꎬ新中国政府对外资银行控制手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ꎬ
面对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封锁ꎬ人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是“对他们采取管理与利用的方针”〔１７〕ꎮ

三、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清理

歇业及歇业的方式ꎬ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ꎮ 建国初期ꎬ由于

业务清淡ꎬ外资银行纷纷结束在华业务ꎬ大多数采取自主歇业方式ꎮ 歇业申请之后ꎬ面临的就

是如何清理的问题ꎮ
外资银行从中国收缩始自美商银行ꎮ 美商银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沪继续营业所持态

度相对消极ꎬ上海解放的当年ꎬ即有美商银行办理了停业清理手续ꎮ 首先是美国运通银行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解放日报»刊登清理通告ꎬ宣布停业ꎮ 后经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批准ꎬ
次年 １０ 月清理完毕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美国大通国际商业银行因业务前途暗淡ꎬ呈托中国

银行转递金融处请求停业〔１８〕 ꎬ上海仅有一个美国籍行员托马斯(Ｊｕｌｉｕｓ Ｊ. Ｔｈｏｍａｓｏｎ)负责收

尾银行尚未完成的业务〔１９〕 ꎬ８ 月 ３ 日该银行获准停业ꎮ 花旗银行在解放前是美国在华最具

实力的银行ꎬ至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ꎬ其在华业务已一落千丈ꎬ上海分行面临极大亏损ꎬ最终于 ８ 月

１３ 日申请歇业ꎬ获得批准ꎮ〔２０〕１２ 月 ２３ 日ꎬ该银行留下英国韩德(Ｈａｒｎｄｅｎ)及范仁才等 ２０ 多

人组成清理处ꎮ〔２１〕

朝鲜战争爆发后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美国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中国的财产实行管制ꎬ
冻结中国在美国各银行的存款及在第三国银行的美元存款ꎮ 中国政府用同样的方式回敬美

国人ꎮ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命令»ꎬ立即对美

国政府及美国公民的所有在华财产和企业实行管制ꎬ同时对美国政府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财

产进行管制ꎬ并冻结中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ꎮ 根据这一法令ꎬ军事管制委员

会公告美国企业的所有人及管理人负责呈报财产情况ꎬ未经批准ꎬ不得转让及处理ꎮ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ꎬ军管会管制了包括友邦银行和美国商业银行在内的上海美商 １１５ 家ꎮ〔２２〕 自此ꎬ中美之

间经济关系宣告中断ꎬ美资银行的业务更加窘迫ꎬ次年美国商业银行(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３〕 、
上海友邦银行(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４〕亦先后获准停业ꎮ

相比较而言ꎬ英国在沪银行则表现得犹豫迟疑ꎮ 英国政府自 １９５０ 年即已在贸易方面对

中国采取管制措施ꎬ１９５１ 年开始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ꎬ当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又宣布把运往中

国及香港的一切货物置于特许管制之下ꎮ 在此情况之下ꎬ英国对华贸易当年便下降到 ３５００
余万元〔２５〕 ꎬ只及上年的一半左右ꎬ１９５２ 年则更将至三分之一ꎮ〔２６〕 面对这一情势ꎬ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宣布ꎬ在华英商企业中的大部分将从中国撤离ꎮ〔２７〕 这个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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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华 ２０ 家英商企业ꎬ诸如英美烟草公司、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以及怡和洋行、
壳牌石油所作出的ꎮ〔２８〕６ 月 ７ 日ꎬ汇丰银行正式申请歇业ꎮ〔２９〕随即麦加利、有利银行亦采取相

同步调ꎮ
其余外资银行的情况ꎬ与英商颇为相似ꎮ １９５０ 年起ꎬ在冷战的背景之下ꎬ受印支战争、朝

鲜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ꎬ中法关系停滞不前ꎮ 面对业务基本停滞ꎬ亏损不断扩大的

窘境ꎬ法资银行亦采取措施准备退出中国ꎮ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ꎬ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提出关闭上海

分行ꎮ 而荷资银行则有所不同ꎮ 安达银行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即自动清理停业ꎮ〔３０〕 荷兰银

行于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接总行训令申请停业ꎬ同时与该行职工共同讨论职工解散事项ꎮ〔３１〕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付给办法»颁布之后ꎬ中国政府调整

政策ꎬ允许申请歇业的外资银行进行资产清算ꎬ但条件是这些银行将负责人留在中国ꎬ以等待

对属于中国人的在国外的ꎬ特别是美国美元账户的解冻ꎮ ６ 月ꎬ中共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ꎬ对外资企业确定了“区别对待ꎬ稳步前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资

企业的清理方针ꎮ〔３２〕

这年 ８ 月ꎬ在对外商企业总方针指导之下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外资银行清理形成初步

意见ꎬ“解放后外商银行的经济特权已完全被摧垮ꎬ因而均要求结束ꎬ其中除少数银行对我尚

有需要保留外ꎬ一般均可允其结束促其清理ꎬ故应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取:促其结束、允许

大部分歇业、争取保留少数三种方针”ꎮ 对于上海的外资银行而言ꎬ具体情况是〔３３〕 :(１)争取

暂时保留者是英商汇丰银行ꎮ 保存英商汇丰有代表性ꎬ留下它对我在英属区十余行处有好

处ꎮ (２)允许清偿后歇业者有荷兰银行、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ꎬ此
数家保留意义不大ꎬ可允歇业但必须清偿债务特别是冻结美金债务ꎮ (３)促其结束者有美商

运通、美国商业、大通、友邦、花旗等银行ꎬ英商沙逊银行、法商中法工商银行ꎬ这 ７ 家均是解放

前后即已歇业ꎬ但还未最后清理完竣ꎮ
对于外资银行的清理工作ꎬ亦确立步骤及方法如下〔３４〕 :(１)对争取保留者ꎬ保留办法有

三:一是适当给予业务ꎬ增加收入ꎬ做到不亏或少亏ꎻ二是允其裁员减薪ꎬ减少支出ꎻ三是允其

债务集中一地清理ꎮ (２)允许歇业者ꎬ荷、比等外资银行或去或留影响不大ꎮ 如申请歇业ꎬ只
要其解放前存款清偿完毕ꎬ可予批准ꎬ但其余几家因有冻结美金ꎬ应采取各种办法促其还债ꎮ
(３)促其结束者ꎬ美商歇业较早ꎬ但尚未最后清理ꎮ 问题是僵持在先进(中方坚持先调款进来

清理)或先出(美方坚持先让人出去然后再调款进来清理)问题上ꎬ中方的原则是必须坚持清

理完毕后始准其负责人出境ꎮ 根据上述三种方针处理ꎬ中方始终强调两点ꎬ即(１)冻结美金

及其他债务必须清偿后始作为清理完竣ꎮ (２)必须在清理完竣后外人始能出境ꎮ 由于当时

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规则ꎬ大部分的外资银行外汇债务无法支付ꎬ由此这些银行实际

上不能实施其停闭政策ꎮ
１９５４ 年ꎬ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ꎬ除了美国以外ꎬ中国与英、法、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缓和ꎮ 对于要求停业清理的外资银行ꎬ中国方面也渐渐认为行政命令式的改

造不适合当时的情况ꎬ而多采用对价转让的方式ꎮ 对价转让是由外国产业同中国国营企业订

立契约ꎬ写明前者自愿将资产转让给后者ꎬ而后者承担前者的债务和对职工的义务ꎮ 这一方

式总体上是通过经济手段ꎬ基于自愿ꎬ采用商业协议的形式来进行的ꎮ
首先是英商三家银行与中国政府之间就解决方案进行磋商ꎮ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麦加利

银行撤销 １９５２ 年的歇业申请〔３５〕 ꎬ４ 月 ５ 日ꎬ该行申请将全部财产转给大华企业公司以清债务

与义务、调整机构ꎬ继续经营ꎮ〔３６〕３ 月 １ 日ꎬ有利银行申请将全部财政转给大华企业公司ꎮ ３
月 ８ 日ꎬ有利银行转让契约准予备案ꎮ 有关该行未了问题ꎬ仍继续负责清理ꎮ〔３７〕 随后 ４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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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５ 月 １０ 日ꎬ汇丰银行两次申请撤销 １９５２ 年的歇业申请ꎬ并将全部财产转给大华企业公

司ꎬ以清偿债务与义务、调整机构ꎬ继续经营ꎮ〔３８〕 根据麦加利银行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中国方面签订

的«财产转让协议»ꎬ其中两个实质性条款清楚地表明ꎬ银行同意向中国公司转交其全部在华

资产———建筑、库房、库房中的物品和所有权(合同、证书等等)ꎮ 而中国方面则同意承兑该

银行在职员、税收和其他(本地货币的)承付款项等方面的欠负ꎮ 但是中国政府的条件是“一
切资产抵偿双方协议同意的债务”和“不承担外币债务”ꎬ“只包括经双方提出ꎬ由我承让单位

同意承担之负债或义务ꎬ其他一律不负责任ꎮ” 〔３９〕

紧随其后的是法资银行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东方汇理银行开始清理ꎮ 其总行决定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ꎬ不再继续维持沪行开支ꎮ〔４０〕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东方汇理银行与中国政

府达成协议ꎮ 这一协议ꎬ与英国银行情况相同ꎬ是与大华企业公司签署的ꎮ〔４１〕 至于中国卷入

朝鲜战争而冻结的存款ꎬ法国人和其他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中国金融资产仍然是一个问题ꎮ 中

国人一直保留着要求这些存款安全返还中国的权利ꎮ １９６０ 年ꎬ该银行外籍负责人高维渥病

死之后ꎬ法国方面再未派负责人来沪清理ꎮ〔４２〕

英国沙逊银行建国后未复业ꎬ从现有资料显示ꎬ其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ꎮ〔４３〕

中法工商银行则在上海开了一家临时登记与付款机构ꎮ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该行按照中国政

府的指示ꎬ让存款者提取他们在解放前的存款ꎮ 一年以后ꎬ偿付工作才告结束ꎬ剩下的未支付

的欠款转到了中国人民银行ꎮ〔４４〕

随着中国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银行也逐渐

收缩或转让ꎮ 荷兰的两家银行中ꎬ安达银行率先申请停业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安达银行以亏

损为由ꎬ向军管会金融处申请停业ꎬ获得批准后于次年 ８ 月 ３１ 日正式关闭ꎮ 荷兰银行于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获准正式歇业ꎬ自即日起办理纳税清理及登报公告手续ꎬ并逐月将清理情况向上

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告ꎮ〔４５〕华比银行因亏损严重ꎬ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布鲁塞尔总行会议

决定停闭中国的两个分行(上海、天津)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华比上海分行正式向金融处及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停业ꎮ〔４６〕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经军管会金融处核准清理ꎬ该行资产转让大

华企业公司ꎬ其剩余人员均由大华企业公司吸收ꎮ 截止 ７ 月底ꎬ全部清理工作结束ꎬ只是美国

冻结美金 １４ 万元ꎬ故仍需雇佣 ２ 人继续工作ꎮ〔４７〕

相比较而言ꎬ莫斯科国民银行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略有不同ꎮ 主要是鉴于中苏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ꎬ一切金融业务都通过国家银行往来ꎬ在上海设行实属多余ꎮ 因而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５ 日ꎬ莫斯科国民银行申请停业〔４８〕 ꎬ于 ７ 月 １８ 日正式关闭撤离ꎮ
截至 １９５６ 年ꎬ除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被指定为外汇银行继续维持营业之

外ꎬ其余 １３ 家外资银行都通过不同方式得以歇业清理ꎮ 纵观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清理

过程ꎬ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管制、对价转让等清理方式ꎮ 从时间上来看ꎬ主要分为两个阶段ꎬ
１９５２ 年之前ꎬ外资银行因自身经营问题自行歇业ꎬ管制等行政命令式的改造方式在朝鲜战争

期间只在美国银行中使用过ꎮ １９５２ 年之后歇业的银行ꎬ则多采取对价转让的方式ꎬ这一方法

主要是为了照顾对外关系ꎬ防止生硬ꎬ防止外交上的波动ꎬ充分展现了其灵活性ꎮ

注释:
〔１〕国内学界对此过程少有专门讨论ꎬ大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通史中进行描述ꎬ如吴承明、

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武力主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等ꎮ 国外学术界则利用英、法等国档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

究ꎬ如外学界利用了英、法等国的档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ꎬ如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ꎬ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ꎬ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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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上海荷兰银行清理处关于报送解雇职工协议书要求审核批准的函”(１２ 月 ２ 日)ꎬ上海市档案

馆馆藏 Ｂ１２８ － ２ － １２２０ － １３７ꎮ
〔４６〕“华比银行关于申请停闭上海分行的呈”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Ｂ１２８ － ２ －

１２６５ － ４５ꎮ
〔４７〕“华比银行关于办理上海分行清理工作临时雇佣职员请备案的函”(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上海市

档案馆馆藏 Ｂ１２８ － ２ － １２８９ － ７４ꎮ
〔４８〕“莫斯科国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申请停业的呈”(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３ 日)ꎬ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Ｂ１２８ －

２ － ３５４ － １０６ꎮ 〔责任编辑: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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